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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涉及关联交易的日常经营性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债务重组概述 

1、为了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瓦房店轴承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 2018 年 1-6 月份公司日常经营性质的

应付款项开展清理工作。此期间内，本公司与瓦房店轴承精密锻压有限责

任公司、大连昊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17 家供应商签署了《债务重组协

议书》，经友好协商，此部分供应商同意对本公司所欠的日常经营性质的

债务做出让步，上述业务使得本公司债务重组收益 1,456,952.01 元；  

2、本公司与国电联合动力技术（包头）有限公司公司签署了《债务

重组协议书》，经友好协商，公司对其公司欠本公司的日常经营性质的应

收轴承款进行让步，上述业务使得本公司债务重组损失 85,383.59 元。 

    上述业务共影响公司 2018 年当期损益 1,371,568.42 元。 

3、因瓦房店轴承精密锻压有限责任公司等 7 家供应商为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故涉及此部分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4、该议案经公司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在审议涉及

关联交易的事项时,关联董事孟伟、孙茂林、赵杨、张兴海、陈家军、孙

娜娟进行了回避，其余董事对该事项均投赞成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书。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 条之（五）：“交

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本次债

务重组不构成“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股票简称：瓦轴 B                               股票代码：200706                      编号：2018-23 

 

 2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6、本次债务重组均为日常经营性质的债务重组，各方的实施均不存

在重大的法律障碍。 

二、债务重组对方基本情况 

1、本次债务重组涉及的供应商共 17家、客户共 1 家，公司与关联方

达成的债务重组及与第三方供应商达成的债务重组是独立运行的并不互

为前提，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2、债务重组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或其对公司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公司对所有的债务重组均按公平、公正、一视同仁

的原则进行债务重组。其中，涉及金额较大的前二名供应商基本情况如下： 

（一）瓦房店轴承精密锻压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住所：辽宁省委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 1 号  

3、法定代表人：王龙杰 

4、注册资本： 2445 万元 

5、成立日期：2004 年 06月 16 日 

6、经营范围：锻件产品加工、机械零部件加工；锻造设备维修；锻

件退火；锻造工艺设计；销售金属材料 

7、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40,167.10

万元，负债总额 24,156.03万元，净资产 16,011.07万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4,623.13 万元，净利润 394.87 万元。 

8、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瓦房店轴承集团风电轴承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住所：辽宁省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 1 号  

3、法定代表人：张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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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7 年 06月 13 日 

6、经营范围：轴承制造、销售；房屋、机械设备租赁；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风电轴承技术研发与资讯；风机运营维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可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89,225.42

万元，负债总额 47,346.36万元，净资产 41,879.05万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3,525.97 万元，净利润 1,276.83 万元。 

8、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务重组方案及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务形成情况  

经公司与 17 家供应商财务人员核算，本公司应支付上述供应商的各项

采购款、工程款金额合计 37,122,528.07 元。其中应支付瓦房店轴承精密

锻压有限责任公司及瓦房店轴承集团风电轴承有限责任公司共

24,856,000 元，应付其余 12 家供应商共 12,266,528.07 元。 

经公司与 1 家客户财务人员核算，本公司应收上述客户轴承款

142,305.99 元。 

2、债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经与债权人沟通协商，根据本公司与 17 家供应商分别签署的《债务

重组协议》，本着合作互惠的原则，债权人同意放弃部分货款的债权，剩

余货款由公司以商业票据、银行存款的方式支付给债权人，债权人收到货

款后，双方涉及合同明细的债权债务结清，再无其他经济纠纷。 

2018 年 1-6 月，公司完成债务重组 37,122,528.07 元，实际支付货

款 35,665,576.06 元，实现债务重组收益 1,456,952.01 元，其中瓦房店

轴承精密锻压有限责任公司及瓦房店轴承集团风电轴承有限责任公司实

现债务重组收益 856,000.00 元，其余 15 家供应商共实现债务重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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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952.01 元。 

    经债务人与本公司沟通协商，根据本公司与 1 家客户签署的《债务

重组协议》，本着合作互惠的原则，本公司同意放弃部分轴承款款的债权。

2018 年 1-6 月，公司完成债务重组 142,305.99 元，实际收到货款

56,922.40 元，债务重组损失 85,383.59元。 

3、本次债务重组不存在以资抵债等涉及资产标的的情况。 

四、债务重组的其他安排  

本次债务重组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后

续安排。 

五、债务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进行债务重组进一步梳理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缓解资金压

力，减轻公司债务负担，优化债务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促进

公司的经营发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债务重组收益 1,371,568.42 元

将计入营业外收入。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月 20 日 


	特此公告



